靜宜大學主題式微學分規劃書
一、基本資料
	計畫主持人
	(限校內專任教師提出)

*開課當學期須為本校專兼任教師。
	聘任系所
	

	開課學期
	115(1)
	學 分 數
	通識(跨域與設計)1學分

	課名
	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微學分(跨域與設計)

*中文課名：自訂中文課名8字元為限包含字母、符號及空白。

	英文課名
	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(MICRO CREDITS)

*英文課名：60個字元為限包含字母、符號及空白，自訂課名45字元。

	課程規劃簡介

	課程類別

(限選一類)
	□表達(口語、閱讀)

□服務(社區參與、服務設計)

□創意(創客、文創、創業)

□資訊(資訊技能、資料處理)
	□就業

□國際

□服務學習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
	SDGS指標項目代碼
	範例：4、10、11

	
	1.消除貧窮
	2.終止飢餓
	3.健康與福祉
	4.優質教育
	5.性別平等

	
	6.淨水和衛生
	7.可負擔的乾淨能源
	8.就業與經濟成長
	9.工業、創新、基礎建設
	10.減少不平等

	
	11.永續城市及社區發展
	12.責任消費與生產
	13.氣候變遷行動
	14.海洋生態保育
	15.陸地生態保育

	
	16.和平、正義及司法健全
	17.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
	

	教學目標

(符合通識精神)
	[範例]

學生可從中加深音樂技能，將興趣才藝深化為專業；將專業深化為社會責任。

	選課人數
	開放修課人數上限       人
最低開放人數以40人為原則，不另支付大班鐘點費

	預期學習成效
	[範例]

學生學習：透過課程引導學生學習音樂輔療、音樂感知體驗、基礎樂理等課程；進而學習樂理基礎，以合唱團等型式學習打擊與歌唱，再進行音樂創作體驗。

(請說明課程預期達到「學生學習」面向及「教師教學」面向之提升或深化，包括具體成果或實作成品等。)

	開課時數
	1.微課程：共計        單元，共計       小時【須開設18-24小時】
2.考核課程：       小時【須開設2-4小時】
*微課程及考核課程，皆需開設。

	授課師資

1. 每位專兼任教師8小時為限

2. 每位業師6小時為限

3. 考核時數另計
	微課程
	■本校專任教師
	■本校兼任教師
	■業師

	
	
	姓名
	授課時數
	姓名
	授課時數
	姓名
	授課時數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考核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學分認列方式
	■學生修習且通過16小時指定微課程並通過考核，取得本主題式微學分1學分

□其他說明：


●務必符合通識精神，校訂必修(體育/語言類之學習無法列入)。
二、微學分課程規劃

	課程整體規劃

	(請具體說明課程類別與課程規劃特色)

[範例]課程鎖定對音樂富有熱忱之學生，以「音樂」為主題，學生可藉音樂輔療、音樂感知體驗、打擊與多聲部歌唱等專業課程，深入認識音樂；學生亦可從中加深音樂技能，將興趣才藝深化為專業；將專業深化為社會責任。

	通識中心教育目標
	欲培育之學生核心能力
	權重(%)

	一
	健全身心發展，豐富靈性生活
	A
	獨立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
	


	二
	深化語文應用，涵育國際視野
	B
	規律運動的自主能力
	

	三
	激發多元敘事，綜整跨域議題
	C
	閱讀理解與跨域敘事能力
	

	四
	提升科技知能，強化創新服務
	D
	正確流暢的語用能力
	

	五
	理解多元社會，善盡公民責任
	E
	生命價值與生態關懷能力
	

	六
	促進利他精神，落實社會實踐
	F
	多元文化欣賞與社會參與能力
	

	
	
	G
	資訊科技的運用能力
	

	
	
	H
	策略發展與團隊協作能力
	

	課程設計理念與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之關聯性

	[範例]本課程以培養學生對社區實務運用的概念，透過不同的社區行動方案的設計，同時設計參與式的工作坊，培養學生發掘社區議題及構思解決方案的能力。其課程設計理念與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之關聯性如下：

1、
本課程著重培養專業知能與實務能力，對應社區發展所需的能力，以及社區需求探索及服務方案開發的能力。

2、
透過實務能力運用及團隊的實際操作，對應學生未來的就業能力及獨立思考與團隊合作能力。

	具體教學目標
	對應之核心能力(請以「●」標示對應關係)

	
	A
	B
	C
	D
	E
	F
	G
	H

	1
	[範例]培養音樂感受力與理解力
	●
	
	●
	
	
	
	
	

	2
	[範例]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
	●
	
	●
	
	●
	
	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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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生選課及微課程認列通過之說明

	[範例]

1.學生必須先完成線上選課。

2.學生必須出席，且全程參與，遲到早退無法認列微學分。

3.完成小組創作始可獲得該微課程通過。


	微課程之規劃與設計

	日期
	時間【註1】
	建議

地點

【註2】
	時數【註3】
	修課人數上限【註4】
	微課程主題

中英文都必須填寫

(中文10字內，英文45字元內)
	學習內容
	教學策略
	評量方法
	授課教師【註3】
	教師身份別

	[範例]

2024-09-27

(五)
	13:00-16:00
	任垣401
	3
	50
	音樂感知與打擊

Music Perception and Percussion
	透過音樂開啟身體感官與心靈體驗，認識音樂節奏、學習打擊。
	講述法、上機實作、實務操作、小組討論、學生上台報告
	上課作業、小組報告、出席率、口頭報告、小考、上課參與討論、心得報告、書面報告、成品(成果)製作
	○○○
	專任
兼任

業師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【註1】開設時間需為整點（滿60分鐘），班會時間不得排課，建議開設於星期四9-12節(17:00-21:00)。若課程開設時段於第10節後(晚間19:00)、假日或連續超過(含)4小時，請於「學習內容」部份說明需求原因，以利後續彙整及行政程序。
【註2】主題式微學分課程地點為預擬，敬請計畫主持人於課程實際開設前自行進行規劃及借用程序，並通知教發中心承辦人員更新課程地點資訊。
【註3】每一單元(微課程)時數以4小時為限，每位專兼任教師以8小時為限，每位業師6小時為限。
【註4】修課人數上限規範至少40人，不另支付大班鐘點費。(最終選課達25人始可開課)
	考核課程之規劃

	學生參與要件
	(參與16小時指定課程；□符合  (其他考核說明)          

	考核方式
	□書面報告；□口頭報告；□展演；□實務實習；□考試；□實驗操作；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	考核時數
	共計       小時(2-4小時為限)

	日期

(星期)
	時間【註5】
	地點
【註2】
	認列

時數【註5】
	考核主題

中英文都必須填寫

(中文10字內，英文45字元內)
	考核規範
	授課教師

【註6】
	評分方式及比重

	
	
	
	
	
	
	
	評分方式
	比重(%)

	[範例]

12/18

(五)
	13:00-16:00
	任垣401
	3
	成果發表

semester  presentation
	發表創作音樂。
	○○○
	整體演出台風
	30

	
	
	
	
	
	
	
	音樂創作性
	30

	
	
	
	
	
	
	
	音樂內容完整度
	40

	
	
	
	
	
	
	
	
	


【註5】開設時間需為整點（滿60分鐘），班會時間不得排課，建議開設於星期四9-12節(17:00-21:00)。

【註6】考核課程以2至4小時為原則，不列入教師授課時數，鐘點費由計畫另行支付。

四、師資專長

	師資專長

	姓名
	身份別
	專長/相關經歷

	1
	
	□本校專任教師(    系)

□本校兼任教師(    系)

□業師
	

	2
	
	□本校專任教師(    系)

□本校兼任教師(    系)

□業師
	

	3
	
	□本校專任教師(    系)

□本校兼任教師(    系)

□業師
	

	4
	
	□本校專任教師(    系)

□本校兼任教師(    系)

□業師
	

	業師資格說明(限主題式微學分課程)

	姓名
	服務單位
	工作職稱
	服務年資
	業師符合之資格項目

	1
	
	
	
	
	□1 □2 □3 □4 □5

	2
	
	
	
	
	□1 □2 □3 □4 □5

	3
	
	
	
	
	□1 □2 □3 □4 □5

	4
	
	
	
	
	□1 □2 □3 □4 □5

	業師資格項目：需符合本校「業師協同雙軌教學實施辦法」之資格條件。
本辦法所稱「業師」，係指校外學有專精或在專業領域中有傑出表現的業界專家。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：

一、內、外大專以上畢業，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者。

二、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，表現優異者。

三、曾任國家級（含）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、裁判者。

四、曾獲頒國家級（含）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、或榮譽證書者。

五、其他經教學單位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。


五、預算規劃

(一)鐘點費【實支實付，不得共時共授（同一時段多位教師）；校內專兼任教師適用本校教師授課時數鐘點費核計辦法】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使用說明(請務必填寫)

	講座鐘點費-外聘
	2,000
	
	
	辦理微課程之工作坊/講座等邀請校外業師用@2,000/小時。

※領款事由請註記「講座鐘點費-外聘」。

	講座鐘點費-內聘（職級）
	-
	教師不需自行編列
	-
	辦理微課程之工作坊/講座等邀請校內專、兼任教師依職級給付支。
※領款事由請註記「講座鐘點費-內聘」及教師職級。
職級
專任超時授課/兼任
日間
夜間

教授
1,070
1,115
副教授
920
955
助理教授
855
900
講師
780
830


	總計
	
	


(二)其他預算(實支實付，主題式微學分補助上限每案為20,000元整，不含鐘點費。)

課程、活動實際參與之學員人數，若低於經費編列時之預估人數時，相關費用原編列額度（如餐費、保險、印刷份數、課程教材等）核銷時將會下修原核定之總預算，敬請留意。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使用說明(請務必填寫)

	工讀費
	196
	
	
	限與微學分課程相關工讀費用@196元/小時。
※每小時課程以編列3小時工讀為原則。
※工讀加保期間限課程起始日期前1個月及後1週內。

	雇主負擔之勞保加勞退費用
	32
	
	
	以1小時32元估算。

※數量請與工讀費總時數相同。

	印刷費
	
	
	
	核實編列。
印刷份數與選課人數需相符，請勿精美印刷。如有需彩色印刷需求請於編列時於使用說明敘明。

	國內旅費
	
	
	
	包含學生業界參訪車資、邀請講師之車馬費(高鐵車資以標準車廂為限)，檢據核實報支，不得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、停車等費用。
※短程車資(計程車費)編列基準為單趟上限250元。

	膳費
	120
	
	
	※限活動型、工坊型課程，正常上課不給付。
1.限辦理時間於12:00或18:00用餐時間始可核支@120/人(上限)。
2.早餐@60/人(上限)連續兩天活動的第二天方可支應。
3.膳費含三餐及茶點(餅乾/茶包)等，茶點@40/人(上限)。

	保險費
	
	
	
	學生業界參訪之保險費用

※投保意外險，最高以300萬元為限，每人每日保險費上限40元。

	課程教材費
	
	
	
	每案上限2,000元，務必註明擬購置項目、用途、規格及單價。

*若有特殊需求，請於使用說明敘明需求、原因。

活動主題

品項

數量

單價

總計



	業務費小計
	
	

	雜支
	
	
	
	以業務費之6%為上限，超支金額則不予核銷，應以執行微學分課程雜支為限，無法支應資訊耗材(例如：碳粉匣)、隨身硬碟、錄音筆、麥克風等及行政耗材（如購買大量紙張、大量文具等）。(若有需求請洽教發承辦人員)

	總計
	(不含鐘點費)
	本案不支應資本門、碳粉匣、麥克風、隨身硬碟、隨身碟之費用。


1

